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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我国农产品（食品）出口第一大市场，约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日本为

主销市场的出口企业约占农产品出口企业总数的38％。日本政府根据修订后的《食品卫生法》

制定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即将实施，对我国农产品（食品）输日将产生

巨大影响。实际上，日本在这之前，就农产品（食品）贸易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管理

体制、技术法规和标准。日本通过制定农产品（食品）的各种规定、法规和标准，构筑新贸易

壁垒。  

一、日本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近年来，日本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的一个最大变化，是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实行食品安全一元

化领导。  

2003年5月1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食品安全基本法》。根据该法规定，日本于同年7月1

日，日本内阁府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评定食品对健康的影响，并敦促各政府部门

采取相关对策。  

（一） 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背景  

1、 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日本国民极为关注的敏感话题  

近年来，日本频繁发生食品安全危机，国民对来自食品的多种可能传染给人的疾病产生恐慌。

特别是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后，发现全国农业协会等恶意欺骗消费者，以进口肉假充国产肉

事件，使日本食品的“安全神话”被打破。  

2、 日本国民对政府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丧失信任  

国民要求政府改变只强调生产者利益的做法，转而重视消费者利益。打破厚生省和农林水产省

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职能分开，设立单独的上层监督机构

统一负责风险评估。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自民党卫生劳动部会“食品卫生规定研究分会”于2002年5月14日提出

了全面修改《食品卫生法》的《关于确保信赖“食品安全”的改革建议》，并于同年5月15日

提交自民党“确保食品安全特命委员会”。该建议基于疯牛病问题调查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为

切实加强食品安全的风险管理，将《食品卫生法》的目的由确保食品卫生更改为确保食品安

全，明确食品安全的责任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在自民党的推动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新

的《食品安全基本法》终于颁布了，并根据该法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  

（二）食品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能  

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是实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监督食品安全措施的实施，同时在各部门

间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  

食品安全委员会把风险评定和风险管理明确分开，即科学判断食品健康的影响同具体检验限制

所采取的对策分开。食品安全委员会评定食品对健康的影响，据此要求农水省、厚生省等采取

政策，有关省厅再采取是使用还是限制进口等具体措施。食品安全委员会还要监督有关省厅的

措施是否得力。  

食品安全委员会对食品安全性与危险性的评估报告将提交农水省和厚生省。两省根据委员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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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布省令和通知，对家禽饲养者和食品制造商进行监控。另外对于类似暴发疯牛病等国内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危机场合，食品安全委员会可以做出临时紧急处理对策。  

食品安全法案的基本理念是食品安全委员会实施风险评估的依据。它包括三个内容：  

1.在充分认识保护国民健康重要性的基础上，确保食品安全；  

2.在食品供应的各个环节采取必要措施，如实行农产品身份证制度；  

3.采取措施要考虑国际动向和国民意见，要有科学知识做依扮。  

（三）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  

食品安全委员会是由首相亲自任命的7名民间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晃威人士组成，任期三年。委

员会下设专门调查会，负责专项案件的检查评估。专门调查会由200名专门委员构成，全部为

民间专家,任期三年。专门调查会分为三个评估专家组:一是化学物质评估组，负责评估食品添

加剂、农药、动物用医药品、器具及容器包装、化学物质和污染物质等；二是生物评估组，负

责评估微生物、病毒、霉菌及自然毒素等；三是新食品评估组，负责对转因食品、饲料肥料和

新开发食品等的风险实施检查评估。  

（四）农水省和厚生省相应调整机构  

根据《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农水省和厚生省对所属有关部局机构同时进行调整。  

农水省在2003年7月份设立由300人组成的消费安全局，负责食品残留农药检验监督和食品标签

等工作。消费安全局检验结果须提交食品安全委员会。同时设立消费者信息官，综合受理企业

以及消费者对于食品卫生安全的意见。  

与此同时，厚生省将食品保健部改为食品安全部，在该部内设立进口食品安全对策室，强化对

进口食品的检验。  

日本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及调整行政机构的举动，西方国家认为是日本“设置贸易壁垒”。当

这个法案在酝酿阶段时，2002年7月，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5方农业部长在奈

良举行会议。会上美国认为，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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